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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兩造當事人均為成年人，而就該收養關係是否終止有完

全之處分權限（民法第 1080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且就終止事由之存否，雙方亦

具有對立性或訟爭性（民法第 1081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詳後述）。★ 

2. 父母之一方依雙方協議請求他方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父母之一方請求他

方返還過去代墊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 

 

(二) 本質上家事非訟事件： 

乃家事事件法第三編「家事訴訟事件」中所內含之「本質上家事非訟事件」。此類事件

本質上原具有「非訟事件性」，係立法者為謀求慎重正確之裁判，而基於優先平衡保護實體

利益之考量，將之規定於「家事訴訟程序」，而予以訴訟化審理，以借重其訴訟法理（例如

「判決」與「上訴」程序）達成上開目的。 

不過，應注意此類事件由於本質上仍具有「非訟事件性」，乃屬家事事件法第 74 條所

定之「其他家事非訟事件」，故得適用同法第四編所定「家事非訟程序」之部分規定，並得

依同法第 97 條準用非訟事件法及其所認非訟法理（例如「聲明之非拘束性」或「職權裁量

性」）。例如「遺產分割事件」中之「裁判分割遺產之訴」（家事事件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6 款、

第 70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即宜緩和處分權主義第二層面內涵之適用，亦即應承認「聲明

之非拘束性」，而認為受訴法院不受原告就分割方法所為訴之聲明之拘束。2 

 

貳、「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事件類型及應適用之程序法理 

依現行民法規定，「終止收養」可區分為「合意終止」（民法第 1080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

「認可終止」（民法第 1080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死後終止（許可終止）」（民法第 1080 條

之 1 規定參照）及「宣告終止」（民法第 1081 條規定參照）等類型。其中就「認可終止」

與「死後終止（許可終止）」而言，此二者於舊法時期本應適用「非訟程序」（原非訟事件

法第 133 條以下參照），而今家事事件法亦將其等明定為「家事非訟事件」（家事事件法第

3 條第 4 項第 7 款、第 74 條規定參照），較無疑義。 

惟就「宣告終止」而言，其於舊法時期乃被明定為「訴訟事件」，應適用訴訟程序（原

民事訴訟法第 583 條規定參照），然而，今家事事件法卻將其改列為「非訟事件」（家事事

件法第 3 條第 5 項第 13 款、第 74 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108 條第 4 款規定參照），也造

成程序及法理適用上的重大爭議，學說、實務上存在不同見解，茲分別說明如下： 

                                                       
2 邱聯恭，《家事事件法之解釋、適用應依循之基本方針與審理原則》，月旦法學雜誌第 209 期，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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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說見解（許士宦、沈冠伶老師） 

(一) 學者指出，於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中，若兩造當事人均屬成年人，而就該收養關係

是否終止具有完全之處分權限（民法第 1080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且就終止事由之存

否，雙方亦具有對立性或訟爭性（民法第 1081條第 1 項規定參照），則屬「本質上家

事訴訟事件」（真正訟爭事件）。3 

(二) 承上，就「真正訟爭事件」所為之本案裁判，係以「裁定」方式為之，對其聲明不服，

則循「抗告」程序，且第一、二審由家事法院或地方法院家事庭管轄，則第三審則由

最高法院管轄（家事事件法第 94 條、第 97 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44

條第 3 項規定參照）。而採取該等「裁定方式」及「抗告程序」為內容之「簡易主義」，

而不用「判決方式」與「上訴程序」者，乃為滿足簡速裁判之要求，以兼顧甚至優先

追求程序利益；採用異於訴訟程序之審級制度，亦係使本案裁判能夠儘速確定，以免

造成程序上之不利益。4 

(三) 惟應注意者係，基於前開「本質上家事訴訟事件」（真正訟爭事件）之本質，今家事

事件法雖將所有「終止收養關係事件」均劃歸「（實定法上）家事非訟事件」，亦即「丁

類」（認可終止、許可終止，家事事件法第 3 條第 4 項第 7 款規定參照）及「戊類」（宣

告終止，同法第 3 條第 5 項第 13 款規定參照）事件，惟針對上開屬於「本質上家事

訴訟事件」者，卻亦於「家事訴訟程序」中明定下列事項，以明示其為家事事件法第

37 條所定之「其他家事訴訟事件」：5 

1. 「訴訟上和解」（家事事件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 

2. 「捨棄」及「認諾」（家事事件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 

3. 「適時提出主義」之適用（家事事件法第 47 條第 4 項規定參照）。 

4. 若養父母或養子女一方於裁判確定前死亡，則本案視為終結（家事事件法第 69

條第 3 項準用第 59 條規定參照）。 

 

 筆者叮嚀 

沈冠伶老師指出，家事事件法中涉及「處分權主義」之第 45 條關於「訴訟上和解」、

第 46 條關於「捨棄」及「認諾」；涉及「辯論主義」之第 10 條第 2 項有關「爭點簡化協議」

                                                       
3 許士宦，《家事非訟之程序保障（二）》，月旦法學教室第 121 期，頁 49。 
4 許士宦，《家事訴訟事件之非訟化審理（下）──真正訟爭事件如何交錯適用程序法理》，月旦法學教室第 157
期，頁 42-44。 

5  許士宦，《家事非訟之程序保障（二）》，月旦法學教室第 121 期，頁 49。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點 

題 

全 

攻 

略 

與「事實證據」之規定、第 47 條第 4 項關於「適時提出主義」下所設之「失權」規定，明

定有「終止收養關係」一語，僅適用於「成年人間之宣告終止收養事件」，但不適用於「未

成年子女」之「認可終止收養」及「宣告終止收養」事件。而關於該等「終止收養事件」

於家事事件法第三編「家事訴訟程序」中之個別規定，可認為係「實定法中明定之訴訟法

理交錯適用」，亦即，於「非訟化審理」之「裁定程序」就特定事項明定適用特定之訴訟法

理（規定），但並非改行判決程序。6 

 

(四) 此外，學者主張，除上述明文規定者外，其他家事事件法第三編所定家事訴訟程序之

規定及其所認之家事訴訟法理（例如第 39 條有關當事人適格之規定、第 47 條第 1 項之

審理計畫、第 6項之闡明義務；第 48條第 1項之身分裁判對世效、第 2項之第三人撤銷

裁判；第 57條有關同一身分關係限制提起獨立之訴等規定），於此類事件亦應有適用（第

69條規定立法理由參照）。且此類事件並應依家事事件法第 51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及其

所認訴訟法理（如爭點之曉諭、必要之兩造辯論之踐行、既判力之承認等）。7  

 

二、 實務見解 

(一) 少數實務： 

針對「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事件類型及應適用之程序法理，「最高法院 109度台

簡抗字第 262 號民事裁定」算是近期最具爭議性的一則實務見解，其結論與前開學說及其

他多數實務見解均不盡相同，茲分別介紹其裁判意旨、主要理由及學者評析如下： 

1. 裁判意旨及主要理由：8 

上開最高法院見解認為，一般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審理程序，其性質與離婚

事件相同，基於家事事件法第 3 條第 6 項之家事事件，包括同法第 69 條第 3 項

所稱之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要屬家事訴訟程序，其程序法理之援用，可準用

婚姻訴訟事件。其主要理由如下： 

(1) 按家事事件處理程序，家事事件法第 3 條分為家事訴訟與家事非訟事件，

及其合併事件類型（同法第 41 條）。第 3 條戊類第 13 款所謂宣告終止收養

                                                       
6  詳參沈冠伶《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審判（上）──非訟化審理及程序法理交錯適用》，月旦法學教室第 153 期，
頁 52-61；沈冠伶，《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審判（下）──非訟化審理及程序法理交錯適用》，月旦法學教室第
154 期，頁 37-49。 

7  許士宦，《家事非訟之程序保障（二）》，月旦法學教室第 121 期，頁 49；許士宦，《家事訴訟事件之非訟化
審理（上）──真正訟爭事件如何交錯適用程序法理》，月旦法學教室第 156 期，頁 54。 

8 以下引用自民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最高法院 109 度台簡抗字第 262 號請求終止收養事件新聞稿」。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點 

題 

全 

攻 

略 
關係事件，指以兒童及少年為收養人，因特別法定事由而宣告終止收養關

係事件之情事，此類事件國家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被收養人利益，而由

法院透過公權力，立法者並授與法官有高度裁量權，因而有將本屬具對立

性格之訴訟事件，予以非訟化之故。 

(2) 至於民法第 1081 條之養父母、養子女之一方，有該條法定終止收養事由，

他方得向法院請求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之事件，該事由基於立法規定，於

有該條所定事由者，他方即得向法院以訴請求宣告之，本條之終止收養，

法院並未被授與裁量權，自無如兒童及少年之收養關係，須有由國家保護

未成年人利益之特殊目的考量。又因其訴訟具高度對審性，法院就有無法

定終止收養關係之事由存在，自應維持訴訟對審性格，以保障當事人之對

審權。因此一般請求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其性質與離婚事件類型相同，

程序法理得準用或類推適用離婚事件。此觀諸家事事件法第 69條第 3項即明

定「第 59條之規定，於撤銷收養、終止收養關係、撤銷終止收養之訴準用之」，

且文義及立法理由已具體指明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之訴乃家事訴訟類型。 

(3) 本此說明，足徵一般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審理程序，其性質與離婚事

件相同，基於家事事件法第 3 條第 6 項之家事事件，包括第 69 條第 3 項所

稱之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即第 3 條戊類第 13 款以外之依民法第 1081

條請求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而此類型事件之處理程序，要屬家事

訴訟程序，其程序法理之援用，可準用婚姻訴訟事件。家事事件審理細則

第 108 條第 4 款規定，已牴觸家事事件法上開規定，併此指明。 

 

2. 學者評析： 

(1) 就上開最高法院見解，學者多未予認同，如許士宦老師即認為，本件最高

法院裁定一方面將家事事件法所定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範圍為限縮解

釋，使其不包括終止成人間收養關係事件，另一方面認後者屬具高度對審

性格之訴訟事件，應適用家事訴訟程序。此項見解不僅忽視家事事件法之

立法旨趣，而且就區分事件類型之訟爭性為何，似有所誤解，並且對因應

該訟爭性應如何交錯適用程序法理，以進行其審判，亦未能充分認知。9 

                                                       
9 許士宦，《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非訟化審理─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簡抗字第 262 號裁定簡評》，月旦實務選
評第 2 卷第 5 期，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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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李太正老師亦認為，家事事件法立法如以非訟化走向為是，則現行戊類

第 13 款之規定，歸類於非訟事件，並無不妥之處。至其中涉及成年人間終

止收養關係部分，自可於行非訟程序中，交錯適用訴訟法理即可，實無修

法反全歸類於家事訴訟事件，或分別就成年人間或養子女為未成年人之終

止收養而異其規定。10 

 

(二) 多數實務、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見解： 

★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簡抗大字第 33 號民事裁定 

主文 

關於成年養子女之宣告終止收養事件，屬家事非訟事件 。 

 

理由（摘錄） 

(一) 96 年 5 月 23 日修正民法第 1081 條規定時，於第 1 項增訂「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人」

亦可為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之請求人，並未區別請求宣告終止者為成年養子女或未成

年養子女之收養關係，僅於第 2 項針對養子女為未成年人時，另規定法院應依養子女

最佳利益審理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上開規定已明示要求國家介入家庭關係之保護

監督，由主管機關行使請求之權利；且賦予非收養關係雙方當事人之利害關係第三

人，亦有請求宣告終止他人間收養關係之權。依本條條文之修正意旨及文義解釋，各

類養子女宣告終止收養關係，均得由代表國家之主管機關及原非收養關係當事人之法

律上利害關係人，向法院提出請求，則關於宣告終止成年養子女收養關係之事件，已

非全屬訴訟性質。 

(二) 為貫徹憲法保障國民基本人權、維護人格尊嚴及保障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於 101

年施行之家事事件法，將向來之人事訴訟程序、家事非訟程序及家事調解程序合併立

法，期能妥適、迅速解決、統合處理家事紛爭及其他相關家事事件，以促進程序經濟，

平衡保護關係人之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並兼顧子女最佳利益及家庭和諧，進而謀求

健全社會共同生活，奠定國家發展之基礎。乃於第 1 條明白揭示：「為妥適、迅速、

統合處理家事事件，維護人格尊嚴、保障性別地位平等、謀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10 李太正，《宣告終止收養事件：訴訟或非訟之爭—評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簡抗字第 262 號民事裁定》，月旦裁
判時報第 112 期，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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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健全社會共同生活，特制定本法」。就家事事件究應定為訴訟事件抑非訟事件，立

法者非全然以事件是否具訟爭性、對立性，當事人有無處分權等，予以劃分或定其應

行之程序，而係基於上述目的，或將原具訟爭性之事件予以非訟化，明定其為非訟事

件；或雖定為家事訴訟事件，但規定依非訟程序處理。是法院關於家事事件，已不得

再循往昔訴訟、非訟分別規定、分別審理之方式處理，而應依立法裁量後之法律分類，

分別適用訴訟或非訟程序。 

(三) 家事事件法第 3 條第 5 項第 13 款，明文規定宣告終止收養關係為戊類事件，並未區

分成年養子女或未成年養子女之終止收養關係事件。蓋家事事件中之宣告終止收養關

係事件，具有某程度訟爭性，且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程序標的有某程度之處分

權，性質上多有賴法官職權裁量而為妥適、迅速之判斷，始將之明定為戊類事件。此

項分類規定，與民法第 1081 條之修正意旨相互呼應，俱見加強國家對家庭關係予以

適度之保護監督，符合立法趨勢。另參諸家事事件法第 114 條立法理由有云：「民法第

一千零八十一條之事件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五百八十三條雖規定為訴訟事件，惟其本質

上既有賴法官職權裁量而有迅速、妥適判斷之必要，爰予非訟化處理」，益見家事事

件法之立法者於斟酌各情後，已肯認此類事件應予非訟化處理，始於第 3 條第 5 項第

13 款為不區分之規定。故法院受理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應據此定義性條文之明

文，依同法第 74 條規定，適用第四編家事非訟程序之規定審理，不因被收養人係成

年人或未成年人而有不同。 

(四) 民法第 1081 條所定之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家事事件法第 3 條雖定為家事非訟事

件，但若係由養父母、成年養子女之一方，以他方為當事人向法院提出聲請者，實具

訴訟性質，法院自應本於同法第 121 條、第 176 條立法理由所稱「事件雖經非訟化，

然因不改其訴訟之性質，法院應依個別事件之特性，交錯適用訴訟法理而為審理」、「事

件雖經非訟化，然因不改其訴訟事件之本質，法院除適用相應之非訟法理外，應依個

別事件之特性，交錯適用訴訟法理而為審理」之原則，處理該類事件，則該法第 45

條、第 46 條、第 47 條、第 69 條第 3 項就終止收養關係事件所為之規定，法院自得

引為審理之依據，尚不得因其規定於家事訴訟程序章節內，或因立法說明中之舉例，

即謂關於成年養子女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應屬訴訟事件。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108

條第 4 款明定民法第 1081 條第 1 項宣告終止收養事件為家事非訟事件，並無牴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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